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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局（增城开发区
水务局）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根据《增城市城镇排水系统专项规划》（2014）将增城市

全市划分为石滩污水处理系统、永和污水处理系统、新塘污水

处理系统、中新污水处理系统、朱村污水处理系统、正果污水

处理系统及派潭污水处理系统共 7个污水处理系统。

表 1.1-1 增城市污水处理系统 2020年规划数据统计表

序

号

污水系统

名称

服务

面积

(km2)

服务区域

规划人

口

(万人)

2020

规划污水

总量

(万m³/d)

2020

污水厂规

模

(万 m³/d)

2020

排放

标准

排放水体

1

石滩污水

处理系统

95.71

增城市中心城区

（荔城街、增江街，

石滩镇）及小楼镇

镇域

70.96 35.31 40 一级A 增江河

2 新塘污水 31.44 新塘镇中西部 34.23 13.9 15 一级B 水南支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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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系统

3

永和污水

处理系统

103.8

仙村镇、永宁街道

办及新塘镇东部

78.07 40.5 40 一级A 官湖河

4

中新污水

处理系统

17.16 中新镇域 18 9.75 10 一级A 西福河

5

朱村污水

处理系统

25.95 朱村街镇域 32.4 15.72 15 一级A 朱村运河

6

正果污水

处理系统

1.72 正果镇区 1.04 0.43 0.5 一级A 增江河

7

派潭污水

处理系统

6.72 派潭镇区 2.66 1.04 1 一级A 派潭河

合计 282.5

荔城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规模 10万 m3/d）现厂址位于增城

中心城区的中部，在增城区“一核三区”中的服务中心范围内，

距离增江河水域水面的最近距离约为 130米，在饮用水源二级

保护区的陆域范围内，不满足《广州市水环境功能区区划》（穗

府（1993）59号）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部分市乡镇集

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通知》（粤府函〔2015〕17号）

文件要求；距离增城市荔湖水利综合整治工程罗岗村安置新社

区（一区）安置居住小区最近只有 100m，回迁居民对此污水厂

抵触情绪较大，投诉意见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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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市石滩污水处理厂位于增城市北三环高速与东西大道

交叉口东北角，总占地面积 120亩，现有处理能力为 5万 m3/d，

现状处理规模为 2.45万 m3/d。石滩污水处理厂纳污范围主要是

北三环高速与广惠高速与增江河包围区域以及郑田居住片区，

出水水质达到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Ⅰ级 B标准及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以较严指标为标准）。

根据增规组纪﹝2015﹞6号文，考虑原石滩厂周边地块的土地价

值，将旧石滩厂搬迁至中心城区厂处，集约化处理污水。

本次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在服务于荔城石滩污水处

理厂搬迁工程的同时，从荔城街、增江街及石滩镇及北部小楼镇

等整个纳污范围考虑，本工程的建设，符合城市总体用地发展规

划，与排水系统专项规划保持一致，同时也是政府以人为本社会

和谐的需要。

2016 年 1 月初，经书面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各单位一致同

意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新选址方案。新选址方案位于增城

区石滩镇江龙工业区内，海纳川项目南侧，红海货运站东侧；选

址现状为空地，地形平整；选址规划用地性质为：《增城市石滩

镇总体规划（2012-2020）》（法定总规）为二类工业用地（M2），

《增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法定土规）全部

为建设用地。

本工程的实施，可提升增城区的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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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削减入河污染，保护流域水环境，改善城市居民人居环境，

提高人民健康生活水平，促进旅游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

产业升级，产生显著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项目立项依据

2014 年开始，国务院及财政部、发改委等国家部委发布了

倡导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政策或法律文件，如：《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国

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4]60 号）、《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 号）、《财政部关

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财

金[2014]113 号）和《关于推进水污染防治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的实施意见》（财建[2015]90 号）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

明确提出城市供水、供气、污水、垃圾处理等经营性市政公用

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应推向市场，建立多元化的城市市政公用事

业运营机制；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

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并规范了 PPP

操作流程。上述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为本次中心城区污水处理

系统工程 PPP 项目采用 PPP 模式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政策指

导。

根据《关于政府参与的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 PPP

模式的通知》（财建[2017]455 号），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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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央关于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相

关战略部署，进一步规范污水、垃圾处理行业市场运行，提高

政府参与效率，充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促进污水、垃圾处理

行业健康发展，拟对政府参与的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政府以货币、实物、权益等

各类资产参与，或以公共部门身份通过其他形式介入项目风险

分担或利益分配机制，且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及物有所值评价

通过的各类污水、垃圾处理领域项目，全面实施 PPP 模式。

《广州市治水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 年）》明确了未来

3 年广州治水工作的具体任务——力争到 2017 年底，建成区

城镇生活污水基本实现全处理和达标排放，完成国家督办的 35

条黑臭河涌整治任务；力争到 2019 年底，全市城镇生活污水

集中处理率达到 95％以上，按照要求完成剩余 152 条重点河

涌治理任务，进一步改善水环境质量。

增城区政府结合《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广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广州市治水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 年）》的有关部署，

进一步提升增城区水环境质量，制定增城区治水基础设施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 2017-2019 年）。

为加快推进水环境治理项目建设，提高行政效率，水环境

治理项目参照重点项目加盖广州市增城区水环境整治联席会议

办公室公章纳入绿色通道，各审批部门按规定时限审批。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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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已经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项目采用PPP模式投建运营，

由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建三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运

营，该项目是荔城污水处理厂、石滩污水处理厂整体搬迁的需要，

是整合区域建设用地及市政规划调整的重要工程内容，符合城市

总体规划，符合增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本工程是市政建设与城市

总体建设规划协调一致的需要。该项目包括新建污水厂一座、新

建污水转输泵站两座、新建污水管道三部分内容。该项目于 2018

年 6月正式动工建设，2020年 4月开始试通水，2020年 11月完

成竣工环保验收，2021 年 1月 1日正投入商业运营。

（三）项目绩效目标

用于支付中心城区净水厂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污水处理运营费，保障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处理的污水

达标排放，保护周边生态环境。

（四）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2022年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 PPP项目污水运

营费全年预算金额为 8040.27万元，2022年 1-12 月污水运营费

总支出为 8040.27万元。

（五）项目实施情况

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 PPP项目运营费项目的

具体实施单位为广州增城北控水处理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增城

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 PPP项目的运营管理工作，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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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厂稳定运行，出水 100%达标；主管单位为增城区水务局供

排水管理中心，主要负责污水厂年度预算测算和申报，并监督

污水运营及排放情况；增城区财政局复核审核年度预算，并根

据项目进度，监督预算资金支出及使用情况。

二、绩效评价概述

（一）评价目的

本次对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 PPP项目运营费

项目绩效评价，主要评价相关部门（单位）项目实施、资金管

理和使用、项目效益等情况，并重点关注相关部门（单位）问

题整改情况，夯实部门（单位）绩效管理主体责任。通过评价，

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推动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

工程 PPP项目运营费项目实施与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全面

提升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 PPP项目运营费项目的

资金使用绩效，为下一步部门预算资金安排、优化设计和复核

项目内容与规模提供重要依据。

（二）评价设计与实施

1、绩效评价对象与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以 2022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增城区

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 PPP项目运营管理情况开展评价工

作，广州增城北控水处理有限公司负责运行管理。

2、绩效评价原则和方法

评价组遵循独立、客观、科学、高效原则，对增城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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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 PPP项目运维绩效评价采取常规评价与

临时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常规评价

由甲方或政府委托单位组织实施，每季度进行一次，在丙

方向甲方提交季度运维情况报告后 5日内进行，并应在 7日内

完成。甲方需提前 48小时通知项目公司开始评价的时间，丙方

在甲方的监督下，在规定的项目现场对照附表 1 进行常规评价

打分。

（2）临时评价

甲方或政府委托单位可随时自行对丙方的运维服务情况进

行临时抽查，并对照附表 1进行临时抽查打分。

（3）得分汇总

一个季度结束后，按季度绩效评价得分=当季度常规评价得

分×权重 70%+当季度内临时抽查得分×权重 30%的权重比例计

算当季度绩效评价综合得分（注：当季度内有多次临时抽查，

其累计权重不超过 30%，如当季度内无临时抽查时，临时得分

为 100分）。

（4）评价结果与付费挂钩

绩效评价结果与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PPP项

目可用性服务费及运维绩效服务费支付挂钩，实施机构将按以

下公式支付：

1）污水处理费（每月度支付一次，每季度考核一次，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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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季度平均得分为年度考核评价结果，对年度付费总额进行

调整）

A=f1×A0

A：当年度实际需支付的污水处理费绩效收入

A0：当年度污水处理费基础值

f1：当年四个季度的绩效评价综合得分的平均值所对应的年

度绩效考核系数

2）运维服务费（每季度支付一次，每季度考核一次，按年

四个季度平均得分为年度考核评价结果对年度付费总额进行调

整）

B=f2×B0

B：当年度实际需支付的运维服务费绩效收入

B0：当年运维服务费基础值

f2： 当年四个季度的绩效评价综合得分的平均值所对应的

年度绩效考核系数

3）可用性服务费（每季度支付一次，每季度考核一次，按

年四个季度平均得分为年度考核评价结果，对年度付费总额进

行调整）

C=f3×C0

C：当年实际需支付的可用性服务费绩效收入

C0：当年可用性服务费基础值（即年可用性服务费）

f3： 当年四个当季度的绩效评价综合得分的平均值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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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度绩效考核系数。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

针对广州增城北控水处理有限公司（丙方）对增城区中心

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 PPP项目运营维护情况进，评价内容分

为：运营管理、维护管理、安全文明生产管理、技术档案管理、

社会责任五个方面，具体评价内容及要求如下：

（1）运营管理

对已建设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不得发生在增

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以外的道路上挖掘道路敷设管

线，以确保规划管线完整率达到 100%；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

理系统工程管理单位应在运营前丙方签订运营管理协议，明确

运营时间、费用、职责权利等内容，并收取相应的运营使用费

和维护费；至少配置必要巡查人员，每年应保证管网及厂区各

一次全线覆盖巡查，并做好巡查记录。若国家或地方出台相关

标准时，以最新标准要求为准；智能化管理系统应及时更新，

并实现对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相关数据的实时采

集、动态监测和信息共享；积极配合管线单位开展增城区中心

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出现问题能及时

通知各管线单位进行抢修。

（2）维护管理

土建工程维护情况：包括混凝土构筑物、支架/桥架、地面

附属设施（含引出口、投料口、通风口、人员出入口、配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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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用房等附属设施）；附属系统维护情况：包括消防系统、

通风系统、供电系统、照明系统、监控与报警系统、排水系统、

标识系统；日常巡修管理：按国家或地方标准配置相应的维护

人员，落实巡检责任，并做好巡检记录，以保证日常维护和应

急维护的及时率；联动处置：与各单位建立完善的联动处置机

制，尽量避免出现交叉作业现象；日常维护及时率：在规定时

限内到达故障地点并布置安全防范措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修

复工作。

（3）安全文明生产管理

制定相应的安全作业规程，作业人员入工作前应佩戴安全

劳动保护用品，作业现场应当按规定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有效

的安全措施，保障作业人员安全；相关文件及数据应进行保密

等级划分，电子类涉密文件及数据应采取加密保护措施，纸质

类涉密文件及数据应根据档案管理有关要求进行封存；建立健

全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制定防

洪、防台、防盗、消防等突发应急事件的应急预案，并与各管

线单位建立完善的应急联动机制，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演练；

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安全隐患专项检查，并形成检查及整改记录；

备品备件和应急物资的种类和数量应满足例行养护和应急抢修

的需要，且质量应符合要求；定期加强对作业人员安全生产的

教育培训，有必要时应进行评价，并形成相关培训材料及记录；

按照国家要求落实相关安全生产专项保障资金，专款专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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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内部（含集水坑、设备层等）及管

理用房等场所应保持较为整洁的环境。

（4）技术档案管理

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建设、运营维护过程中，档

案资料的存放、保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且档案

室应设有防火、防潮、防虫鼠、防霉、防蛀、防盗等有效措施；

建立完备的档案管理制度，包括资料的收集、整理、鉴定、统

计、归档、保管、借阅、检查、销毁等规定和工作流程；相关

电子类动态数据文件应定期进行更新，保证电子档案的完整性、

准确性，并加以备份;技术档案应包括各级各类技术规范、标准

和操作规程、设施设备台账、工程技术档案、巡查/维护/监控监

测/人员出入记录以及技术状况分析报告、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

预案等。

（5）社会责任

建立各类应急预案，加强重点区域安全保障措施，及时处理各

类突发事件；积极、妥善处理各类投诉，对存在问题不推诿扯

皮，尽快落实解决。处理率 100%，记录详细规范；积极配合重

大事件的开展，交办任务能及时完成；不发生有责媒体报道事

件，不发生重大有责新闻曝光；对造成损坏的窖井设施、出入

口、通风口应按规定时间进行现场核实并回复。有责问题及时

进行处置，处置率 100%以上；对相关督察发现的问题认真进行

整改并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回复；认真贯彻落实各级领导批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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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三、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体结论

2022年度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 PPP项目支出

绩效评分为 98分（详见附件：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按照《增

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 PPP项目合同》的相关条款，

我局委托广州市增城排水有限公司每季度对增城区中心城区污

水处理系统 PPP项目进行两次绩效评价，绩效考核评价结果如

下所示：

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PPP项目 2022年度绩效考核分数汇总表

季度 考核类型

绩效考核分数得分

污水处理厂
污水管网（权重

50%）
泵站（权重50）

第一季度
常规考核 90 90 92.5

临时考核 91.5 92.2 91.5

第二季度
常规考核 91 92 92

临时考核 96 95 92

第三季度

常规考核 90.5 90.7 91

临时考核 91 91 92

第四季度
常规考核 92 94 92

临时考核 90 95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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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区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PPP项目 2022年度绩效考核分数汇总表

季度 考核类型

绩效考核分数得分

污水处理厂
污水管网（权重

50%）
泵站（权重50）

平均值
常规考核 90.88 91.68 91.88

临时考核 92.13 93.30 91.50

（二）项目绩效分析

1.预算执行分析

该指标分值 10分，评价得分 10分，评价得分率为 100%。

主要从年度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评估，2022年增城区中心城

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 PPP项目年度预算数为 8040.27 万元，年

度预算执行数为 8040.27万元。

2.产出指标分析

指标分值 50分，下设 3个数量指标，1个质量指标，评价

得分 50分，评价得分率为 100%。

（1）数量指标

指标分值 40分，评价得分 40分，得分率为 100%。本指

标分别从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天数（20分）、污水处理厂处理

的污水达标排放月份（10分）、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量（10分）

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据统计，2022年 1-12月份尾水水质指标最

高值为 COD：27.00mg/L，BOD：6.80mg/L，氨氮：1.64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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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氮：13.20mg/L，总磷：0.40mg/L。均低于《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和广东省地方

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

准的较严标准，污水厂尾水稳定达标，暂不存在污水处理厂排

水不达标问题。中心城区净水厂 2022年正常运行天数为 365天，

处理的污水达标排放月数为 12个月，处理污水量为 6642万吨，

均达到了对应的年度指标值。

（2）质量指标

指标分值 10分，评价得分 10分，得分率为 100%。本指标

主要判断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来进行评分，根据增城排水公司每

季度两次对中心城区净水厂进行考核，2022年污水厂设施运行

均处于正常运行。

3. 效益指标

指标分值 40分，下设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指

标三个二级指标，评价得分 38分，评分得分率为 95%。

（1）社会效益

指标分值 10分，评价得分 10分，得分率为 100%。本指标

主要根据人民生活环境质量是否得到改善进行评价。通过各个

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使得中心城区系统污水处理效能大

幅提升，实现建成区基本无生活污水直排口，基本消除城中村、

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城市生

活污水集中收集效能显著提高，基本消除黑臭河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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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效益

指标分值 20分，评价得分 18分，得分率为 90%。本指标

主要根据水质是否达标排放进行评估，通过查看 2022年中心城

区净水厂化验室测量进、出水混合样水质监测记录表，以及广

州市污水处理厂水质水量在线监控平台中污水厂进、出水水质

在线监测数据，中心城区净水厂水质数据基本做到了稳定达标

排放。通过查看中心城区净水厂委托第三方水质检测单位广州

汇标检测技术中心提供的每月水质检测报告，2022年 5月中心

城区净水厂出水悬浮物超标，其它指标均未超标。

（3）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分值 10分，评价得分 10分，得分率为 100%。本项目

运营期为 28年，属于长期运行项目。

四、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

保障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处理的污水达标排放，保护周

边生态环境。

五、存在问题或不足

无

六、相关建议

无


